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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
过程结算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计价和工程款支付行为，有效缓解“结算难问题”，维护建

筑市场正常程序，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省人民政

府关于促进全省建筑业改革发展二十条意见》（鄂政发〔2018〕

14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湖北省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工程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施工过程结算是指发承包双方在

施工合同中约定以若干节点进行验收、结算、支付的计价活

动。

第四条 施工过程结算应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强制性标准对工程结算的规定。

第五条 施工过程结算是竣工结算的组成部分，竣工结

算时不应再对达成一致且没有错漏的施工过程结算文件进

行审核。

竣工结算价款等于全部节点的施工过程结算价款与施

工过程结算价款以外的工程价款之和。



2 / 6

第六条 合同价款调整部分是指因工程量清单中项目

特征描述错误、工程量清单漏项、计算偏差、工程变更、现

场签证、价差调整、工程索赔等原因增加或减少工程价款。

第七条 国有资金投资工程要加强与发改委、财政和审

计部门的沟通衔接，做好施工过程结算相关工作。发包人不

得以未完成审计作为理由，拖延办理过程结算和支付工程款。

第二章 节点划分指导原则

第八条 施工过程结算节点的划分应结合工程实际情

况，以实现质量验收、工程计量、进度管理、安全考核等目

标为原则。

第九条 施工过程结算节点划分可参考下列情形：

一、单项工程、单位工程、分部工程；

二、分标段施工工程的标段；

三、专业工程；

四、施工周期或关键时间节点；

五、工程主要特征或主要结构。

第三章 招投标与合同约定

第十条 采用施工过程结算的工程项目，进行招投标时，

应在资格预审公告、招标公告、招标邀请书中明示。招标文

件中明确的施工过程结算节点等相关要求，投标文件应全面

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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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采用施工过程结算的工程项目，在招标文件

和施工合同内容中应对下列事项作出约定：

一、施工过程结算的节点；

二、施工过程结算价款的计量、计价、支付的方式和时

限，支付比例；

三、施工过程结算时的价格调整方法；

四、施工过程结算价款支付时，预付工程价款和工程进

度款的抵扣方式、抵扣比例；

五、合同价款调整部分是否要列入施工过程结算价款；

六、施工过程结算时应包含的工程造价风险内容与幅度；

七、施工过程结算履约担保和工程保险的方式、时间和

费用；

八、施工过程结算时质量保证金或保函扣留方式和时限；

九、施工过程结算时发生结算价款争议的解决方法。

第四章 结算与支付

第十二条 完成施工合同约定节点工作内容且工程质

量合格或达到合同约定目标的，应予办理施工过程结算，发

承包双方和受委托的造价咨询企业应在施工合同约定的施

工过程结算时限内进行。

第十三条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施工过程结算节点

要求，完成施工过程结算文件编制工作，并在约定期限内向

发包人递交施工过程结算文件及相关资料，发包人应在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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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内完成施工过程结算的核对、确认和价款支付。

第十四条 施工过程结算相关资料包括施工合同、补充

协议、施工图纸、招标投标文件、工程变更、现场签证、工

程索赔等相关资料。

第十五条 约定节点合同价款调整部分，施工合同约定

不明或未约定的，计入约定节点施工过程结算价款。

第十六条 采用总价合同的工程项目，原则上各节点施

工过程结算价款之和（扣除合同价款调整部分）不得超过合

同总价。

各节点施工过程结算价款之和（扣除合同价款调整部分）

超过合同总价的，在合同价款作出调整前，暂停工程进度款

的支付。

第十七条 采用单价合同的工程项目，各节点施工过程

结算价款之和（扣除合同价款调整部分）超过合同总价时，

发承包双方和受委托的造价咨询企业应及时分析原因，调整

合同价款。

第十八条 需要根据工程量拆分的清单项目，按约定节

点完成的工程量与合同工程量的占比计算，施工过程结算的

占比总和不得超过 100%。

合同价款调整部分不参与占比计算。

第十九条 发承包双方或一方发现已完成的施工过程

结算成果文件有错漏，经发承包双方复核同意修正的，可在

下个节点的施工过程结算或竣工结算中支付或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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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施工过程结算中计量、计价有争议时，发承

包双方可作出暂定结果，暂定结果在不影响合同履约的前提

下，可作为施工过程结算支付依据，不得作为竣工结算依据。

合同双方或一方不同意暂定结果的，争议部分可在工程

造价管理机构或第三方调解机构协调下进行调解，调解不成，

争议部分可留在下个结点或竣工结算时解决。

无争议部分应按施工合同约定办理施工过程结算。

第二十一条 各节点施工过程结算所遗留的问题，应在

竣工结算时解决。

第二十二条 承包人依据双方达成一致的成果文件，向

发包人申请支付工程过程结算价款，发包人应在收到申请后

按施工合同约定支付。约定不明或未约定的，按施工合同中

竣工结算价款的支付约定。

发包人延期支付施工过程结算价款的，按合同约定和相

关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三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

省施工过程结算活动的监督管理，省级以下住房和城乡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施工过程结算活动

的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四条 实施施工过程结算的工程，建设单位未按

合同约定及本办法规定支付施工过程结算款的，作为不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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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记入建筑市场信用档案，在“湖北省建筑市场监督与诚信

一体化平台”予以公布，公布时限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